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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節錄）

中國人大網於2018年6月29日公布

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在境內居住滿一年的個

人，從中國境內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個人

所得稅。

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或者無住所而在境內居住不滿一

年的個人，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個人

所得稅。

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

內居住滿一百八十三天的個人，為居民個人，其從中國境內

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個人所得稅。

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或者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內

在中國境內居住不滿一百八十三天的個人，為非居民個人，

其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個人所得稅。

參考：《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第三條：稅法第一條第一款所說的在境內居住滿一年，是指

在一個納稅年度中在中國境內居住365日。臨時離境的，不

扣減日數。前款所說的臨時離境，是指在一個納稅年度中一

次不超過30日或者多次累計不超過90日的離境。

第六條：在中國境內無住所，但是居住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

個人，其來源於中國境外的所得，經主管稅務機關批准，可

以只就由中國境內公司、企業以及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個人支

付的部分繳納個人所得稅；居住超過五年的個人，從第六年

起，應當就其來源於中國境外的全部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

第七條：在中國境內無住所，但是在一個納稅年度中在中國

境內連續或者累計居住不超過90日的個人，其來源於中國境

內的所得，由境外雇主支付並且不由該雇主在中國境內的機

構、場所負擔的部分，免予繳納個人所得稅。

未公布

按照目前規定，外籍人員只要在該納稅年度離境一次

30日以上或多次超過90日以上，便不會被視為居民個

人。而即使在某個年度未達以上的離境天數，《實施條

例》的相關規定仍給予五年的寬限期，可僅就境內所得

課稅。

草案將居民個人標準修訂至居住滿一百八十三天，更為

貼近國際標準，而往後會否繼續給予五年的寬限期，仍

需拭目而待。

而目前規定對居住不超過90日的臨時派遣人員，只要

相關費用不是由境內公司負擔便不課稅。此條款對未能

受惠於租稅協定的台幹人員亦十分重要，故需同時密切

關注有關實施細則的修訂。

1. 居民個人及非居民個人的定義：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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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下列各項個人所得，應納個人所得稅：

一、工資、薪金所得

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

三、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

四、勞務報酬所得

五、稿酬所得

六、特許權使用費所得

七、利息、股息、紅利所得

八、財產租賃所得

九、財產轉讓所得

十、偶然所得

十一、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徵稅的其他所得

下列各項個人所得，應納個人所得稅：

一、工資、薪金所得

二、勞務報酬所得

三、稿酬所得

四、特許權使用費所得

五、經營所得

六、利息、股息、紅利所得

七、財產租賃所得

八、財產轉讓所得

九、偶然所得

十、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徵稅的其他所得

前款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得（以下稱綜合所得），居民個人按納

稅年度合併計算個人所得稅，非居民個人按月或者按次分項計

算個人所得稅；第五項至第十項所得，依照本法規定分別計算

個人所得稅。

2. 合併部分所得，採用綜合課稅方式：第二條

2. 合併部分所得，採用綜合課稅方式：第三條

02 中國大陸《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節錄）

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一. 工資、薪金所得，適用超額累進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三至

百分之四十五（稅率表附後）

二. 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

營、承租經營所得，適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額

累進稅率（稅率表附後）

三. 稿酬所得，適用比例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二十，並按應納

稅額減征百分之三十

四. 勞務報酬所得，適用比例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二十。對勞

務報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實行加成徵收，具體辦

法由國務院規定

五. 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

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適用比例稅

率，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一. 綜合所得，適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

（稅率表附後）

二. 經營所得，適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

（稅率表附後）

三. 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

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適用比例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目前稅制對高階員工而言工資、薪金的稅負較重，個人

勞務報酬等稅負較輕，造成大量避稅安排的現象。

新稅制則將這些收入統一課稅，希望真正達到個人所得

稅的社會調節作用，逐步邁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

人所得稅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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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

一. 工資、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額減除費用三千五百元後的

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二. 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以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總

額減除成本、費用以及損失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三. 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以每一納稅年

度的收入總額，減除必要費用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四. 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財產租賃

所得，每次收入不超過四千元的，減除費用八百元；四千

元以上的，減除百分之二十的費用，其餘額為應納稅所得

額

五. 財產轉讓所得，以轉讓財產的收入額減除財產原值和合理

費用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六. 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以每次收

入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個人將其所得對教育事業和其他公益事業捐贈的部分，按照國

務院有關規定從應納稅所得中扣除

對在中國境內無住所而在中國境內取得工資、薪金所得的納稅

義務人和在中國境內有住所而在中國境外取得工資、薪金所得

的納稅義務人，可以根據其平均收入水準、生活水準以及匯率

變化情況確定附加減除費用，附加減除費用適用的範圍和標準

由國務院規定（編注：目前為1300元）

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

一 居民個人的綜合所得，以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額減除費用

六萬元以及專項扣除、專項附加扣除和依法確定的其他扣

除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專項扣除包括居民個人按照國家規定的範圍和標準繳納的基本

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

金等；專項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

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支出

二 非居民個人的工資、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額減除費用五

千元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

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以每次收入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三 經營所得，以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總額減除成本、費用以

及損失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四 財產租賃所得，每次收入不超過四千元的，減除費用八百

元；四千元以上的，減除百分之二十的費用，其餘額為應

納稅所得額

五 財產轉讓所得，以轉讓財產的收入額減除財產原值和合理

費用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六 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以每次收

入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稿酬所得的收入額按照所取得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計算

個人將其所得對教育事業和其他公益慈善事業捐贈的部分，按

照國務院有關規定從應納稅所得中扣除

專項附加扣除的具體範圍、標準和實施步驟，由國務院財政、

稅務主管部門商有關部門確定

3. 起徵點及扣除項目的修訂：第六條

03 中國大陸《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節錄）

草案將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基本減除費用）從每月三

千五百元調升至五千元。

有別以往按月計稅的概念，草案對居民個人的應納稅額

以年收入為基礎，有效減低因個別月份收入波動（如因

獲發特別獎金）所引致的額外稅負。

草案亦增加了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

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支出，作為專項附加扣除項目。然

有關範圍及標準仍有待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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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稅務機關有權按照合理方法進行納稅調

整：

一. 個人與其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不符合獨立交易原則

且無正當理由

二. 居民個人控制的，或者居民個人和居民企業共同控制的

設立在實際稅負明顯偏低的國家（地區）的企業，無合

理經營需要，對應當歸屬於居民個人的利潤不作分配或

者減少分配

三. 個人實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而獲取不當稅

收利益

稅務機關依照前款規定作出納稅調整，需要補徵稅款的，應

當補徵稅款，並依法加收利息

4. 增加一般反避稅條款：新規定

04 中國大陸《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節錄）

在目前中國稅法的框架下，一般反避稅規定僅適用企業

所得稅範疇，故此移轉訂價（除股權交易明確規定以公

平交易原則確定）及受控外國企業等原則，均未能有效

應用於個人課稅範疇當中。草案中對於一般反避稅的適

用範疇仍有待明確。

例如就個人間接股權轉讓交易，如亦涵蓋在反避稅範疇

中，則需釐清如何判定交易是否需要課稅（例如合理之

商業目的之定義或相關安全港條款），使交易各方能事

先了解潛在的稅務風險。

目前，針對間接股權轉讓的具體規定為國家稅務總局

[2015]第7號公告，然僅適用於企業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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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個人所得稅，以所得人為納稅義務人，以支付所得的單位或

者個人為扣繳義務人

個人所得超過國務院規定數額的，在兩處以上取得工資、薪

金所得或者沒有扣繳義務人的，以及具有國務院規定的其他

情形的，納稅義務人應當按照國家規定辦理納稅申報

扣繳義務人應當按照國家規定辦理全員全額扣繳申報

參考：《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第三十六條：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按照規定

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

一、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

二、從中國境內兩處或者兩處以上取得工資、薪金所得的

三、從中國境外取得所得的

四、取得應納稅所得，沒有扣繳義務人的

五、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情形

個人所得稅以所得人為納稅人，以支付所得的單位或者個人

為扣繳義務人。扣繳義務人應當按照國家規定辦理全員全額

扣繳申報。

納稅人有中國公民身份號碼的，以中國公民身份號碼為納稅

人識別號；納稅人沒有中國公民身份號碼的，由稅務機關賦

予其納稅人識別號

扣繳義務人扣繳稅款時，納稅人應當向扣繳義務人提供納稅

人識別號。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納稅人應當依法辦理納稅申報：

一、取得綜合所得需要辦理匯算清繳

二、取得應稅所得沒有扣繳義務人

三、扣繳義務人未扣繳稅款

四、取得境外所得

五、因移居境外註銷中國戶籍

六、非居民個人在中國境內從兩處以上取得工資、薪金所得

七、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情形

新條款：居民個人取得綜合所得按年計算個人所得稅

有扣繳義務人的，由扣繳義務人按月或者按次預扣預繳稅款，居民個人年度終了後需要補稅或者退稅的，按照規定辦理匯算

清繳。預扣預繳辦法由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制定。

居民個人向扣繳義務人提供專項附加扣除資訊的，扣繳義務人按月預扣預繳稅款時應當按照規定予以扣除，不得拒絕。

非居民個人取得綜合所得，有扣繳義務人的，由扣繳義務人按月或者按次扣繳稅款，不辦理匯算清繳。

05 中國大陸《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節錄）

KPMG觀察

在目前僅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個人需要辦理年度申報，

而在草案下只要取得綜合所得的居民個人均需辦理年度

申報。

5. 其他申報遵循的相關規定：第八條



©  2018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2018年

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扣繳義務人每月所扣的稅款，自行申報納稅人每月應納的稅

款，都應當在次月十五日內繳入國庫，並向稅務機關報送納

稅申報表。

工資、薪金所得應納的稅款，按月計征，由扣繳義務人或者

納稅義務人在次月十五日內繳入國庫，並向稅務機關報送納

稅申報表。特定行業的工資、薪金所得應納的稅款，可以實

行按年計算、分月預繳的方式計征，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納的稅款，按年計算，分月

預繳，由納稅義務人在次月十五日內預繳，年度終了後三個

月內匯算清繳，多退少補。

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應納的稅款，按年

計算，由納稅義務人在年度終了後三十日內繳入國庫，並向

稅務機關報送納稅申報表。納稅義務人在一年內分次取得承

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的，應當在取得每次所得後的十五日

內預繳，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匯算清繳，多退少補。

從中國境外取得所得的納稅義務人，應當在年度終了後三十

日內，將應納的稅款繳入國庫，並向稅務機關報送納稅申報

表。

參考：《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第三十六條

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納稅義務人，在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到

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

納稅義務人辦理納稅申報的地點以及其他有關事項的管理辦

法，由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制定。

扣繳義務人每月所扣的稅款，應當在次月十五日內繳入國庫，

並向稅務機關報送納稅申報表

納稅人取得綜合所得需要辦理匯算清繳的，應當在取得所得

的次年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內辦理匯算清繳

納稅人取得經營所得的，應當在月度或者季度終了後十五日

內向稅務機關報送納稅申報表，並預繳稅款；次年三月三十

一日前辦理匯算清繳

納稅人取得應稅所得沒有扣繳義務人的，應當在取得所得的

次月十五日內向稅務機關報送納稅申報表，並繳納稅款

納稅人取得應稅所得，扣繳義務人未扣繳稅款的，納稅人應

當在次年六月三十日前，繳納稅款；稅務機關通知限期繳納

的，納稅人應當按照期限繳納稅款

納稅人從中國境外取得所得的，應當在取得所得的次年三月

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內申報納稅

納稅人因移居境外註銷中國戶籍的，應當在註銷中國戶籍前

辦理稅款清算

非居民個人在中國境內從兩處以上取得工資、薪金所得的，

應當在取得所得的次月十五日內向稅務機關申報納稅

納稅人辦理匯算清繳退稅或者扣繳義務人為納稅人辦理匯算

清繳退稅的，稅務機關審核後，按照國庫管理的有關規定辦

理退稅。

06 中國大陸《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節錄）

草案完善了年度申報（匯算清繳）的範圍。另除經營所

得外，大部分個人所得的年度申報期限亦從年度終了後

三個月（即三月三十一日）延至六月三十日。

草案亦要求對註銷中國戶籍個人進行稅款清算。此是否

意味著對過往收入合規性的清查，以致參考美國等地的

＂棄籍稅＂（即對所有未實現收益的一次性課稅），值

得關注。

5. 其他申報遵循的相關規定：第九條

KPMG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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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無 公安、人民銀行、金融監督管理等相關部門應當協助稅務機

關確認納稅人的身份、銀行帳戶資訊。教育、衛生、醫療保

障、民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住房城鄉建設、人民銀行、

金融監督管理等相關部門應當向稅務機關提供納稅人子女教

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住房租金等專項

附加扣除資訊。

個人轉讓不動產的，稅務機關應當依據不動產登記資訊核驗

應繳的個人所得稅，登記機構辦理轉移登記時，應當查驗與

該不動產轉讓相關的個人所得稅的完稅憑證。個人轉讓股權

辦理變更登記的，登記機關應當查驗與該股權交易相關的個

人所得稅的完稅憑證。

有關部門依法將納稅人、扣繳義務人遵守本法的情況納入信

用資訊系統，並實施聯合激勵或者懲戒。

07 中國大陸《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節錄）

草案要求各政府部門及金融機構需全力協助個人所得稅

收徵管。

隨著草案的修訂，台幹人員將更容易符合大陸居民個人

定義（居住滿一百八十三天），然而台灣在目前共同申

報準則(CRS)下仍未能與某些國家或地區（如香港）交

換資訊，此會否衍生台幹人員的海外資產信息被交換至

中國大陸的稅務機關？

6. 稅收徵管及信息跟蹤機制：新規定

KPMG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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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 中國大陸《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節錄）

KPMG觀察

居民與非居民的稅率一致，前者按年計算後者按月計

算。

相較目前的稅率，對於月總收入40,000以下的部分之適

用稅率均有所下降，減低勞工階層稅負。

7. 個人所得稅稅率（工資薪金／綜合所得）

全月應納稅所得額 稅率

不超過1,500 3%

超過1,500至4,500的部分 10%

超過4,500至9,000的部分 20%

超過9,000至35,000的部分 25%

超過35,000至55,000的部分 30%

超過55,000至80,000的部分 35%

超過80,000的部分 45%

全年應納稅所得額 (居民) 稅率

不超過36,000 3%

超過36,000至144,000的部分 10%

超過144,000至300,000的部分 20%

超過300,000至420,000的部分 25%

超過420,000至660,000的部分 30%

超過660,000至960,000的部分 35%

超過960,000的部分 45%

全月應納稅所得額 (非居民) 稅率

不超過3,000 3%

超過3,000至12,000的部分 10%

超過12,000至25,000的部分 20%

超過25,000至35,000的部分 25%

超過35,000至55,000的部分 30%

超過55,000至80,000的部分 35%

超過80,000的部分 45%

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現行稅率（工資薪金） 草案修訂稅率（綜合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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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9 中國大陸《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節錄）

KPMG觀察

同綜合所得，草案亦對經營所得的個人所得稅適用稅率

有所下調。

8. 個人所得稅稅率（經營所得）

全年應納稅所得額 稅率

不超過15,000的部分 5%

超過15,000至30,000的部分 10%

超過30,000至60,000的部分 20%

超過60,000至100,000的部分 30%

超過100,000的部分 35%

全年應納稅所得額 稅率

不超過30,000的部分 5%

超過30,000至90,000的部分 10%

超過90,000至300,000的部分 20%

超過300,000至500,000的部分 30%

超過500,000的部分 35%

** 以上僅節錄此次修訂的部份重點，另草案亦對《個人所得稅法》中的其他條文及文字進行修訂，完整內容請參閱中國人大網的官方

網站。

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現行稅率（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和企事業

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

草案修訂稅率（經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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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中惠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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